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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5 次會議紀錄 

壹、時間：104 年 4 月 23 日 14 時整 

貳、地點：行政院第一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張副院長兼主任委員善政   記錄：李允如 

肆、出（列）席者及單位：如后附簽到表 

伍、報告事項 

一、報告案一：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第 24 次會議列管案件

辦理情形。 

（一）第 2 案補充說明： 

內政部邱委員昌嶽： 

 1. 本案花蓮縣政府 103 年 6 月 13 日建請中央成立「國

家公園警察消防隊」，強化山區救護能力，經主席江

前院長裁示，在不成立國家公園消防隊的前提下，請

內政部進行跨部會協調，統合轄內相關資源，強化山

域管理作業，減少國家公園山難發生機率。合先敘

明。 

 2. 案經分析發現，山域事故熱點區域之主管機關，林務

局佔 75%、國家公園僅佔 14%，爰將行政院農業委員

林務局（以下簡稱林務局）所轄林管處議納入山域主

管關併予檢討，並開會決議山難事件發生時，以山域

主管機關（國家公園各管理處、林務局各林管處）處

長擔任行政綜合協調總指揮官，第一時間動員轄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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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進行搶救，並視事件規模向鄰近地方政府消防機關

請求援助，俟消防人員抵達事故現場後，由消防機關

主管擔任人命救助指揮官，並經多次開會研商訂定

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消防機關處理山域事故人命救

助作業要點」，於 104 年 4 月 23 日函頒各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及各山域主管機關據以執行，明確消防機關

與山域管理機關間之權責分工。 

 3. 至各山域管理機關，則應強化轄區內的安全管理工作，

並辦理下列事項： 

 (1) 加強宣導登山安全措施，及訂定注意事項，落實入山

（園）證查核機制。 

 (2) 參考災害防救法，研訂各該山域事故防救計畫，加強

急難救助能量整備，並邀請直轄市、縣政府依計畫共

同辦理山域事故協調及救援演練。 

 (3) 登山綜合保險已推出，請廣為宣導民眾投保，並研議

納入申請入山（園）審核要件。 

 (4) 研議將衛星電話或其他有助於定位功能之器材納入

審核要件，並協調電信業者評估裝置有助於提升山域

通訊及待救民眾定位之特殊設備，或提供租予民眾使

用。 

 (5) 有關攜帶型加壓艙(PAC)使用規定，依衛生福利部

104 年 2 月 17 日部授食字第 1040005659 號函辦理，

請評估將攜帶型加壓艙設置於高山地區山屋供民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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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時使用之可行性。 

 4. 上開事項有關本部營建署各國家公園管理處應配合

辦理部分，業經召開多次開會完成各項相關安全管理

機制。至林務局各林管處部分，亦正積極辦理中。爰

本案本部營建署、消防署及農委會林務局已建立山難

防救計畫及運作流程，建議解除列管。 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農委會）：經洽林務局表示檢

視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消防機關處理山域事故人

命救助作業要點」內容後，林務局無意見，並將請各

林區管理處協助配合辦理相關山難搜救工作。 

（二）第 3 案補充說明： 

內政部邱委員昌嶽： 

 1. 目前新安東京海上產險與富邦產險都已推出登山綜

合保險，每人每次費用約 300 元至 500 元，費用不高。

有關登山險是否列入核發登山證要件，因涉及人民權

利義務事項，須有法律授權或規定，目前尚無法強制

納保。 

 2. 並非所有山域均須許可才能入山，山難目前僅可依國

家公園法第 19 條「進入生態保護區者，應經國家公

園管理處之許可」，可處以 3,000 元罰鍰，其申請方式

可郵寄、網路或親自申請，針對入山許可已有一套清

楚規範，登山須投保等預防措施，營建署將研議先行

試辦推廣，本案建議解除列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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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 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第 2 案會後經洽林務局無意見並配合辦理，解除列

管。 

（三）第 3 案請內政部於民眾申辦入山許可證時，加強宣

導民眾投保登山險，山域管理單位應將登山險之預

防措施納為入園（山）優先之審核條件，同意解除

列管。 

（四）第 1 案、第 4 案及第 5 案均賡續辦理，持續列管。 

 

二、報告案二：旱災現況及相關因應措施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旱情仍然持續中，相關節水措施須持續進行，請經

濟部加強宣傳說明，使衝擊降至最低。 

（三）請衛生福利部加強疫情通報，並請經濟部、衛生福

利部協同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加強水電應變及防疫措

施，減少對社會經濟衝擊。 

 

三、報告案三：工業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（草案）。 

葉副主任委員欣誠：高雄氣爆發生時，高雄市環保局對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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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時那個單位監測到何種化學物質意見分歧，建議

內部事權劃分應明確。 

主席提示： 

（一）在應變層級部分增列地方應變作為，並參考盤點過

去實際案例分級狀況，使應變分級之層次更為務

實。 

（二）請依葉副主任委員欣誠建議，以高雄氣爆與近年重

大工業管線案件進行模擬演練，檢視協調應變等作

業，以了解本計畫是否能涵蓋實際情況。 

經濟部工業局： 

（一）本計畫預計提報 5 月份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，已

訂於 5 月 8 日在高雄與地方政府聯合辦理地下工業

管線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暨區域聯防演練。 

（二）目前應變分級中，傷亡人數分級是參考公用氣體與

油料管線災害防救業務計畫，將依災害發生風險潛

勢彈性調整應變分級。 

（三）高雄氣爆時地下管線資訊不完整，同時亦未建立管

束聯防機制，現已於本計畫中要求地方政府建立完

整圖資系統，同時各管束亦已建立聯防組織，可於

事故發生第一時間由地方政府協同業者立即釐清管

線洩漏源，提升事故發生應變時效。 

決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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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案通過，請經濟部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

實施。 

 

四、報告案四：104 年度應變管理資訊系統(EMIC)整備說

明。 

內政部邱委員昌嶽： 

（一）過去我國在災情的處理上，係透過地方政府機關個

別設置的伺服器與軟體，將各地方災情資訊上傳至

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應變管理資訊系統(EMIS)。本次

建置的系統採雲端架構，不但可有效整合既有系統

及各部會相關系統，更可藉由雲端服務提供各縣市

進行災情管理。 

（二）與既有系統相較，除能節省維運費用之外，本系統

提供涵蓋全台範圍的 GIS(Geographic Information 

System，地理資訊系統)系統，透過圖資的運用與連

結，可強化中央與地方的災情共享，協助指揮人員

在災害應變中迅速下達決策與災害現場對應、或經

由網路受理民眾的災情通報查詢等，預期將能提供

更為智慧且易於操作的防救災應變系統服務。以下

再將這個系統功能特點，簡要說明如下： 

 1. 災害資訊與災情管理機能：可將各災害主管機關所收

集到的氣象、交通、通訊等資訊整合在 GIS 上進行一



第 7 頁，共 12 頁 

 

元化管理，各種災情資訊在地圖上一目了然，幫助中

央及地方機關行政人員，協助防救災相關業務。 

 2. 強化災害現場對應機能：地方機關行政人員可從災害

現場透過個人電腦、智慧型手機、平板裝置等端末設

備，輸入現場的災情影像、畫面、以及文字資訊，向

各主管機關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即時的災情資訊。 

 3. 網路通報機能：為因應大規模災害發生時，報案電話

線路壅塞而導致聯絡困難的狀況，透過本項機能，民

眾可直接透過網路查詢氣象資訊、各地災情、通訊狀

況、電力與交通等維生管線資訊，並進行災情通報，

查看處理進度。 

（三）EMIC 是全國各層級災害應變中心相互傳遞災情、

指令下達，以及民眾溝通的工具，可以最快速、有

效的方式，取得全面性的資訊。內政部除要感謝主

任委員長期以來對此一系統建置的支持與關切，同

時也要感謝各部會的協助配合，讓本案能順利完成

建置及執行。我們有信心在今年的颱風來襲期間，

各應變中心都能順利操作。當然，後續有關系統操

作的可近性、民間災情資訊的對接匯流，以及大數

據分析等等重要工作，我們也會滾動檢討修正，依

進度積極辦理。 

內政部消防署（以下簡稱消防署）：本系統建置時有與部分

民間網路主要人員先進行初步意見交換，討論對接

格式，預計 5 月 14 日邀集相關人員召開會議，推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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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機制。今年試辦介接狀況，年底進行改良，明年

依今年狀況後續擴大評估。 

葉副主任委員欣誠：感謝消防署的努力，本系統出現時機

與主任委員主持智慧網路白皮書擬定相近。EMIC

目前面臨問題是與民間防災資訊介接，過去對此類

資訊活動頻繁之民間社群，對此介接設計是否有意

見，演練時應邀請關鍵性社群代表參與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系統上線後若有需要改進之處請消防署儘快改善，

本案經測試調校演練，目前出現問題已改善，將來

有新的需求出現時要有追蹤機制即時改善。 

 

五、報告案五：104 年核安第 21 號演習綱要計畫（草案）。 

葉副主任委員欣誠：報告中提到國防部因某些原因不方便

參與演習，是否確有此事？ 

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原能會）：國防部只有空中

偵測部分，今年因為黑鷹直升機接機，人員訓練之

故不便參與演習，但地面部分仍會支援。因牽涉儀

器裝設與人員專業訓練，以往皆由國防部支援，今

年將再洽請其他單位協助空中偵測。 

內政部邱委員昌嶽：今年有黑鷹直升機接機事宜，將再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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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勤務上能否支援核安演習。 

國防部：今年為接機巔峰期，主要做人員換裝訓練任務，

不克支援核安演習。若可由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支

援，國防部可協助人員教育訓練與裝備調借。 

科技部錢委員宗良：現今無人載具技術發達，可發展用無

人載具進行空中偵測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空中偵測極為重要，請原能會協調其他單位支援協

助。目前無人載具普遍，可考量利用無人載具進行

核災空中偵測之可行性，並列為中長期考量方案，

例如明年演練或可改採無人載具進行空中偵測。 

（三）104 年核安第 21 號演習綱要計畫，請原能會函發相

關機關及地方政府配合辦理。兵棋推演中央災害應

變中心應變推演之指揮官、協同指揮官，以及兵棋

推演前進協調所應變推演之總協調官、副總協調官，

均同意依原能會規劃辦理。 

 

六、報告案六：104 年災害防救白皮書（草案）作業情形。 

主席提示：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（以下簡稱災防辦）辦理

本案已有多年經驗應持續累積，建議列出今年與去年

災害防救白皮書改進的地方，例如災防案例等，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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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容易給予建議。 

葉副主任委員欣誠：報告案七「災害防救體系調整」奉核

後，建議納入 104 年災害防救白皮書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請依葉副主任委員欣誠建議，將災害防救體系調整

內容納入 104 年災害防救白皮書專章討論救災組織

架構，並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。 

 

七、報告案七：災害防救體系調整情形。 

葉政務委員欣誠： 

（一）本案過程中召開幾次會議，其中調整內容和各部會

關係密切者為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增設副指揮

官。考量消防署之專業與救援能力能和各部會搭配，

且在災害剛剛發生時到各部會進駐前的時間，最須

支援調度，而消防署平時熟悉支援調度可迅速反應，

決定由消防署署長擔任副指揮官。 

（二）災害剛發生到部會進駐前這段時間，對資訊要求最

迫切。因此由消防署、行政院國家搜救指揮中心與

災防辦負責支援調度、通報聯繫、中心後勤、媒體

聯繫等工作，讓媒體在第一時間索取資料時可以有

資料提供媒體，使大眾了解中央政府在第一時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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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變作為。 

（三）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地點統一設在大坪林聯合

開發大樓，也是為使各界較容易了解災情，以民眾

與媒體知悉的場域為主，在災害發生初期對部分單

位較不便，但後續災情處理會比較方便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案重要性高，後續依程序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。 

 

八、討論案一：動植物疫災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指

定案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案依災害防救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新增動植物

疫災，並指定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農委會，

請農委會提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議核定

後實施。 

（三）依行政程序「動植物疫災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」須提

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，請農委會儘速編

撰，期於 7 月完成本項業務計畫，並提報本委員會

第 26 次會議，以利改進救災效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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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討論案二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31 次會議議程（草

案）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本案議程時間應嚴控，請災害防救辦公室依程序簽

陳會報召集人核定。 

 

柒、散會（15 時 45 分）。 


